
1 

合众金长红终身寿险（万能型）A款 

产品说明书 

【产品性质】 

《合众金长红终身寿险（万能型）A款》是万能型终身寿险。万能寿险是一种兼顾理财和保险保障的新型

保险产品。与传统寿险产品相比，万能寿险具有交费灵活，费用透明、保险金额可变、资金增值等特点，

而且对个人账户价值设有保底利率，非常适合作为一种兼顾灵活保障和稳健理财的工具。 

【产品特色】 

1、 终身保障  生命基石 

人身保障与个人账户价值积累并重，有效维护家庭经济的安全。 

2、 双倍意外保障  生命倍受呵护 

若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最高可获两倍账户价值的意外身故保险金。 

3、三倍公共交通意外保障  更显身价 

若被保险人因遭受公共交通意外伤害事故，最高可获三倍账户价值的身故保险金。 

4、投资保底  收益免税 

本主合同计算个人账户价值利息的最低保证利率为年利率 2.5％。 

5、保单持续奖励  财富增值 

如本主合同在第 3、5、7、9和第 10 保单年度末有效且您累计部分领取的个人账户价值之和未超过您初次

所交保险费的 30％，我们每次将分别按保险合同生效时所收取初始费用的 20％给予您保单持续奖励。 

【保单利益】 

在本主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疾病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因疾病身故，我们根据被保险人身故当时的个人账户价值与所交保险费减去累计部分领取金额之

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主合同终止。 

意外身故保险金 

年满 18 周岁未满 70周岁的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以该事故为

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身故的，我们将按被保险人身故当时的个人账户价值的两倍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但给

付的意外身故保险金不超过个人账户价值与 100万元之和，本主合同终止。 

未满 18 周岁或年满 70 周岁的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以该事故

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身故的，我们根据被保险人身故当时的个人账户价值与所交保险费减去累计部分领取

金额之较大者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本主合同终止。 

公共交通意外身故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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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满 18 周岁未满 70周岁的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客运公共交通工具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并自事故发生

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以该事故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身故的，我们将在给付上述意外身故保险金基础上，额

外按本主合同个人账户价值给付公共交通意外身故保险金，但给付的意外身故保险金和公共交通意外身故

保险金之和不超过个人账户价值与 100万元之和，本主合同终止。 

【责任免除】 

被保险人因以下情形之一造成身故的，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1） 被保险人在保险责任开始日起 2年内自杀； 

（2）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故意造成的； 

（3） 被保险人因自身的犯罪行为或因拒捕而导致的； 

（4） 战争、军事行动、暴乱、叛乱、恐怖主义袭击； 

（5） 被保险人非法服用、吸食或注射违禁药品、毒品，酗酒或斗殴； 

（6）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 

（7） 被保险人从事潜水、滑水、滑雪、滑冰、滑翔翼、热气球、跳伞、攀岩、探险活动、武术比赛、摔

跤比赛、柔道、空手道、跆拳道、拳击、特技表演、蹦极、赛马、赛车、各种车辆表演及车辆竞赛

等高风险运动； 

（8） 被保险人怀孕、流产、节育、分娩或由此所导致的任何并发症； 

（9） 被保险人药物过敏、因医疗事故导致的伤害或未遵医嘱私自服用、涂用、注射药物； 

（10） 被保险人因精神错乱或失常而导致的； 

（11） 原子能或核能装置所造成的爆炸、灼热或辐射。 

发生上述情形，造成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退还本主合同现金价值，本主合同终止。 

【保险费及保险费的分配】 

本保险的保险费为趸交保险费。 

 保险费的确定与支付 

——趸交保险费的确定和支付 

本主合同每份保险费为人民币 1000 元，您可以选择投保的份数并需于投保时一次交清保险费。保险

费中不超过 5万元的部分为基本保险费，超过 5万元的部分为附加保险费。 

 保险费的分配 

——趸交保险费的分配 

我们收到您支付的保险费后，按照下表所示分配比例分配进入个人账户；保险费未进入个人账户价值

的部分，作为初始费用由我们收取。 

趸交 

保险费 

保险费 

0－50000 元的部分 

（基本保险费） 

超出 50000 元的部分 

（附加保险费） 

分配比例 90% 95% 

保险费的支付与分配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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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陈先生，1980 年 6月 1 日生，2007 年 7月 1 日购买本保险，趸交保险费选择为 100000 元，则保

险费的分配如下表所示： 

保单年度 

趸交保险费 

0-50000 元部分初始

费用比例 

50000 元以上初始费 

用比例 

扣除初始费用后的

趸交保险费 

第一保单年度 10% 5% 92500 

【保单管理费的收取】 

我们为履行本主合同约定的账户管理责任需收取相应的保单管理费。我们将于保险责任开始日以及每

个结算日零时从您的个人账户中扣除当月的保单管理费。保单管理费的收取标准为每月 8元。保险责任开

始日至下一个结算日不足一个月的也按照 8元收取当月的保单管理费。 

【个人账户价值】 

 个人账户价值 

本合同有效期内，个人账户价值按如下方法计算： 

（１）我们同意承保并收取保险费后将为您建立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建立时的个人账户价值等于：您

交纳的保险费减去相应的初始费用。 

（2）保险责任开始日以及每月初将按照本主合同约定从个人账户中扣除当月保单管理费。 

（3）我们每月结算个人账户价值利息，该利息计入个人账户。 

（4）根据本条款约定返还的初始费用将按照本主合同约定计入个人账户。 

（5）如果您申请个人账户价值部分领取，您申请部分领取的个人账户价值以及本公司收取的手续费

将于领取时从个人账户中扣除。 

当个人账户价值不足以支付保单管理费时，从下一个结算日零时起本主合同效力终止。 

 

 现金价值 

本主合同的现金价值等于本主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扣除退保手续费的金额。本主合同的退保手续费按

个人账户价值乘以下表所列退保手续费率确定。若您在投保满四个保单年度后退保，我们不收取任何退保

手续费，您将获得当时的个人帐户价值。 

本合同的现金价值＝个人账户价值-退保手续费 

本主合同的退保手续费率为个人账户价值乘以下表所列退保手续费率，退保手续费率见下表：： 

保单年度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以后 

退保手续费率 4％ 3％ 2％ 1％ 0% 

 结算利率与最低保证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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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自然月第 1日为结算日。我们每月根据保险监管机关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公司万能保险单独投资账

户的实际投资状况，确定上个月的结算利率，并在结算日起 6个工作日内公布。结算利率保证不低于最低

保证利率。 

本主合同计算个人账户价值利息的最低保证利率为年利率 2.5％。 

 个人账户价值利息 

我们按本主合同每日 24 时的个人账户价值与日利率计算当日个人账户价值利息，并按计息天数加总

得出结算时个人账户价值利息。 

（１）在结算日零时结算的，计息天数为本主合同上个月的实际经过天数，并按公布的结算利率对应

的日利率计算个人账户价值； 

（２）在合同终止时结算的，计息天数为本主合同当月的实际经过天数，并按规定的最低保证利率对

应的日利率计算个人账户价值。 

【保单持续奖励】 

 保单持续奖励 

如本主合同在第 3、5、7、9和第 10 保单年度末有效且您累计部分领取的个人账户价值之和未超过您

初次所交保险费的 30％，我们每次将分别按保险合同生效时所收取初始费用的 20％给予您保单持续奖励。 

 保单持续奖励示例 

客户陈先生，1980 年 6月 1 日生，2007 年 7月 1 日购买本保险，趸交保险费选择为 100000 元，初始

费用为 7500元，则保单持续奖励如下所示： 

如果陈先生的保单在第3保单年度末有效且累计提前领取的个人账户价值之和未超过其初次所交保险

费的 30％，即未超过 30000元（100000 的 30%），我们将在第 3保单年度末奖励 1500 元（初始费用 7500

元的 20%），此奖励将直接进入陈先生的个人账户价值； 

如果陈先生的保单在第 5、7、9、10 保单年度末有效且累计提前领取的个人账户价值之和未超过其初

次所交保险费的 30％，即未超过 30000 元（100000 的 30%），我们将在第 5、7、9、10 保单年度末分别奖

励 1500 元（初始费用 7500 元的 20%），此奖励将直接进入陈先生的个人账户价值。 

 

【合同解除与部分领取】 

本合同生效后，您可以书面通知我们要求解除本合同或者部分领取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 合同解除 

（１）当您于本保险合同签收十日内，要求解除合同的，我们退还已收全部保险费。 

（２）当您于本保险合同签收十日后要求解除合同，我们于收到所需的证明和资料之日起 30 天内向

您退还本主合同在收到申请书之日的现金价值。在本主合同结算日和结算公布日期间我们不受理解除合同

的申请。 

本主合同的现金价值等于本主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扣除退保手续费的金额。本主合同的退保手续费按

个人账户价值乘以下表所列退保手续费率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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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解除示例 

客户陈先生，投保后第三年的个人账户价值为 120000 元。陈先生决定申请解除合同，则： 

扣除退保手续费 2% 即 2400 元，陈先生申请解除保险合同共可领取：120000-2400＝117600 元。 

 部分领取 

（1）您可在本合同生效后申请部分领取，但需满足如下条件： 

 被保险人当时未发生保险事故 

 您每次申请部分领取的个人账户价值以及剩余的个人账户价值均不得低于我们规定的相应最低限额

1000 元 

 如果您申请部分领取时有尚未还清的保单贷款和贷款利息，您需先还清贷款本息后才能申请部分领

取。 

（2）若您在保险责任生效后前四个保单年度内申请部分领取个人账户价值，我们将对申请部分领取

的个人账户价值按下表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该手续费将直接从您的个人账户价值中扣除。若您在保险

责任生效满四个保单年度后申请部分领取，我们不收取手续费。 

  部分领取手续费为您部分领取金额的一定比例，具体见下表： 

 

 

 

 

部分领取示例 

客户陈先生，投保后第三年的个人账户价值为 120000 元。陈先生决定申请部分领取个人账户价值

20000 元，则： 

扣除部分领取的 20000 元及 2% 部分领取手续费 400元，保单的个人账户价值共减少：20400 元。 

【保单贷款】 

在本合同生效六个月后且累积有个人账户价值的前提下，经我们同意，您可以凭保险单向我们申请贷

款，但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贷款金额不得超过申请日本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的百分之七十； 

2）您每次申请贷款的金额及每次贷款后其个人账户价值净值均不得低于本公司所规定的相应最低限

额 1000 元； 

3）每次贷款时需先还清上一次的贷款和贷款利息； 

4）每次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6个月。 

保单贷款后您需注意以下事项： 

保单年度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及以后各

保单年度 

退保手续费率 4％ 3％ 2％ 1％ 0％ 

保单年度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及以后各

保单年度 

部分领取手续费 4％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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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利率按本合同约定利率执行，并在贷款协议中载明，计息方式为日复利。贷款本息在贷款到期时

一并归还。若您到期未能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则您所欠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将作为新的贷款本金计息。当本

主合同的现金价值不足以偿还贷款、贷款利息以及其他欠款时，本主合同即终止。 

在合同有效期内若有任何赔偿或给付，应先从该赔偿金或给付金中扣除未偿还的贷款及贷款利息。 

【客户其他权利】 

 保险合同内容变更 

在本主合同有效期内，经您与我们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主合同的有关内容。变更本主合同的，应当

由我们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您与我们订立书面的变更协议。 

 保单信息查询 

您可以随时通过我们合众电话中心（95515）、保险顾问、分支机构客户服务中心等多种渠道查询保

单状况及结算利率信息。 

【合同利益举例】 

客户资料：陈先生 30岁，本人投保合众金长红终身寿险（万能型）A款 

保险费及交费方式：趸交保险费 100000 元 

保险期间：终身 

保单利益测算：假设保险期间结算利率分别处于低结算利率水平、中结算利率水平、高结算利率水平，且

客户在保险期间内未发生部分领取。每个保单年度扣除初始费用、保单管理费及加上保单持续奖励后的保

单年度末个人账户价值、身故保险金、意外身故保险金见附件 1：合众金长红终身寿险(万能型)A 款保险

利益与个人账户价值示例。 

【费用列表】 

费用项目 收取时间 收取方式 收取标准 

初始费用 
投保人支付保

险费时 

从保险费中

收取 

保险费的一定比例，详见“保险费及保

险费的分配”。 

保单管理费 
保单生效日和

每月结算日 

从个人账户

价值中扣除 
每月 8元，详见“保单管理费的收取”。 

部分领取（或退

保）手续费 

部分领取（或退

保）时 

从个人账户

价值中扣除 

对第四个保单年度后的部分领取（或退

保）不收取部分领取手续费；对第四个

保单年度内的部分领取（或退保），我

们收取部分领取手续费，详见“合同解

除与部分领取”及“个人账户价值”。 

 

【客户权益确认书】 

尊敬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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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感谢您信赖并选择合众保险，我们将以优质的服务给您满意的回报！为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请

您在投保时详细阅读《合众金长红终身寿险（万能型）Ａ款条款》和《合众金长红终身寿险（万能型）Ａ

款产品说明书》，并明确以下事项： 

1) 请您充分了解您所购买保险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和交费状况。 

2) 您在签收保单后，有十天的犹豫期，如果您在犹豫期内解除保险合同，我公司将退还已收全部保险费。 

3)  如果您在犹豫期过后解除保险合同，按照条款规定只能领取扣除相应费用后的个人账户价值。 

4)  如果您保险合同生效后前四个保单年度内申请部分领取，按照条款规定会从您的个人账户中扣除相应

部分领取手续费。 

5)  请您仔细阅读理解本产品说明书“费用列表”及相关说明。 

6) 本保险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保底收益，保底收益以上的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您须承担相应的投资

风险；结算利率保证不低于最低保证利率。 

7) 如果您在保单持续奖励前部分领取的个人账户价值之和超过您初次所交保险费的 30％或在保单持续

奖励前退保，您将不能享有以后保单年度的保单持续奖励。 

8) 产品说明书及其他产品介绍资料仅供客户理解保险条款所用，有关产品的说明、解释、承诺或保证，

如与保险条款不一致，均以保险条款为准。如有更改或补充，我们将以书面授权并盖章予以确认。 

9) 按照《保险法》规定，您在投保时具有如实告知的义务，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因过

失未能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并由此影响我们决定是否承保的，我们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且对于保险

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0)  在公司规定的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或监护人）签名的相关保险资料（投保书、保单回

执等）上，请务必亲笔签名。 

11)  如果您有不明之处请向我们业务人员咨询，或致电全国统一服务热线 95515 查询。 

再次感谢您选择合众保险！提升生命价值，创造幸福生活，合众和你在一起！ 

 

 

 

 

业务员：                    代码：                      营业部：                  

 

地址：                                                  电  话：                  

 

本人已认真阅读条款和产品说明书并明确以上事项： 

 

                 投保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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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合众金长红终身寿险(万能型)A款保险利益与个人账户价值示例 

  

产品名称:合众金长红终身寿险(万能型) A款 货币单位: (人民币,元)
投保年龄:30岁 一次性交保险费: 100000

保险期间: 终身

账户价值
(低）

账户价值
（中）

账户价值
（高）

身故给付
(低）

身故给付
（中）

身故给付
（高）

身故给付
(低）

身故给付
（中）

身故给付
（高）

身故给付
(低）

身故给付
（中）

身故给付
（高）

31 94714 95638 96562 100000 100000 100000 189428 191276 193124 284142 286914 289687
32 96984 98886 100807 100000 100000 100807 193967 197772 201614 290951 296658 302421
33 100810 103748 106743 100810 103748 106743 201619 207496 213486 302429 311243 320229
34 103232 107280 111446 103232 107280 111446 206463 214559 222893 309695 321839 334339
35 107214 112435 117861 107214 112435 117861 214428 224870 235722 321642 337305 353583
36 109796 116271 123064 109796 116271 123064 219592 232542 246129 329388 348813 369193
37 113942 121741 130002 113942 121741 130002 227885 243482 260004 341827 365223 390006
38 116693 125903 135752 116693 125903 135752 233385 251805 271504 350078 377708 407255
39 121011 131710 143260 121011 131710 143260 242023 263420 286521 363034 395129 429781
40 125438 137720 151107 125438 137720 151107 250877 275441 302213 376315 413161 453320
45 141405 167017 192298 141405 167017 192298 282810 334034 384596 424214 501051 576893
50 159469 202661 244869 159469 202661 244869 318939 405322 489738 478408 607983 734607
55 179908 248404 319469 179908 248404 319469 359815 496808 638938 539723 745212 958407
60 203032 304595 416968 203032 304595 416968 406064 609189 833936 609095 913784 1250903
70 258795 458408 710937 258795 458408 710937 517591 916817 1421874 776386 1375225 1710937
80 330178 690507 1213079 330178 690507 1213079 330178 690507 1213079 330178 690507 1213079
90 421553 1040734 2070811 421553 1040734 2070811 421553 1040734 2070811 421553 1040734 2070811

以上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率是不确定的,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
重 要 提 示 ：

2 、 演 示 中 的 个 人 账 户 价 值 已 包 括 保 单 持 续 奖 励 ；

3 、 本 保 险 示 例 仅 为 帮 助 您 理 解 条 款 所 用 ， 具 体 规 定 请 以 条 款 为 准 。

合众金长红终身寿险(万能型)A款保险利益与个人账户价值示例

交通意外身故给付（年末）

1 、 如 果 您 在 第 1 至 第 4 保 单 年 度 退 保 ， 我 们 将 根 据 保 单 年 度 分 别 收 取 个 人 账 户 价 值 的 4 % 、 3 % 、 2 % 、 1 % 作 为 退 保 手 续 费 ， 以 后 各 年 度 退 保 不 再
收 取 该 费 （ 您 在 第 1 至 第 4 保 单 年 度 部 分 领 取 也 将 收 取 相 应 手 续 费 ， 部 分 领 取 和 退 保 费 用 规 定 详 见 本 产 品 说 明 ） ；

年末年龄

个人账户价值（年末） 身故给付（年末） 意外身故给付（年末）

 

 

 


